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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科技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文件 

 
金关委〔2021〕4 号 

 

 

 

关于印发《金陵科技学院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工作规程》的通知 

 

各二级关工委： 

《金陵科技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规程》已经

校关工委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望认真抓好工作落实。 

 

 

金陵科技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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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科技学院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根据《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江苏省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规程。 

第二条  金陵科技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

称校关工委）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以热心关心下一代工作

的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党政有关部门、群团组织和二级党

组织负责人参与的，以关心、教育、培养青年师生健康成长

为目的的群众性工作组织，是学校党政联系青年师生的桥梁

和纽带。 

第三条  校关工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围绕党政中心，

切合师生实际，尽关工委所能”的工作定位，着力加强青年

师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青年师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帮助和促进青年师生成长成才，努力培养担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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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四条  校关工委坚持“围绕中心、配合补充，因地制

宜、量力而为，立足基层、注重实效，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的工作方针。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五条  按照“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坚持立德树人改革创新，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坚持协调配合

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校关工委主要承担以下工作职责： 

（一）加强青年师生思想引领和理想信念教育。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广泛开展多

种形式宣讲活动，教育青年师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将爱国之情、强

国之志、报国之行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二）强化青年师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坚守“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初心使命，强化党史国史、党情国情、国防和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引导青年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和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继承和发扬光荣

革命传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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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力青年师生学业和工作发展进步。加强智育教

育，引导青年师生立足南京，服务南京，为南京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金科智慧，提高青年师生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

本领，为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注入金科力

量。 

（四）关注青年师生的身心健康。关注青年师生强健体

魄锻炼，养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培养身心健康、体魄强健、

意志坚强的时代新人。 

（五）增强对困难青年师生的关爱帮扶工作。加大为青

年师生办实事、做好事的力度，对学习、工作和经济上有困

难，身体、心理上有障碍的青年师生给予特别关爱，加强助

学助困助障工作。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校关工委设主任、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秘书长、

副秘书长，以及委员若干名。 

第七条 校关工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下设秘书处和党建、

思政、教学督导、心理咨询、创业就业指导、帮困助学、社

团活动指导等若干工作组，以及讲师团。 

第八条 秘书处是校关工委的日常办事机构，与学校离退

休工作处合署。 

 

第四章 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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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校关工委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接受上

级关工委的工作指导。校关工委的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年度工作总结、重大工作决策等重大事项均应提交校关工委

会议审议。 

第十条  校关工委各工作组成员、讲师团成员人选，以

及重要的工作计划、工作方案均应提交校关工委会议审议。 

第十一条  校关工委定期召开工作会议，至少每月一次，

根据工作需要，可随时召开。 

第十二条  工作组实行双组长制度。组长由学校相关职

能单位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由离退休老同志担任。根据实际

工作需要，可选聘相关单位其他在职工作人员和其他离退休

老同志担任副组长、若干人担任组员。 

第十三条  讲师团设团长 1名，副团长 2名，成员若干

名。讲师团成员主要由校关工委委员组成，必要时也可聘请

校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充实讲师团力量。 

第十四条  工作组、讲师团根据重大和重要事项决策决

议，并结合我校实际开展日常工作，重要文件和经费支出根

据学校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第十五条  校关工委加强对二级关工委的指导和联系，

统筹推进二级关工委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 

 

第五章 条件保障 

 

第十六条  校关工委工作经费纳入学校年度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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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学校按照相关规定为校关工委配备必要的工

作场所和工作条件，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为关工委工作提供相

应的工作保障。 

第十八条  校关工委对从事有关工作的老同志，给予必

要的交通等补贴，对于为学生作讲座报告等的老同志给予一

定的课时补贴。校关工委经费使用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校关工委负责

解释。 

 
 

 

 

 

 

 

 

 

 

 

 

 

 

 

 

 

 

 

 

金陵科技学院关工委秘书处        2021 年 6 月 30 日印发 
 


